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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淺析 

   An Introduction of the Regulation of Lawyer’s 
Service Charge, P.R.C  

劉玉津 （Liou, Elsie. Y.J.） 

執業律師

壹、前　言

一般人在未發生法律糾紛以前，通常都沒聘任過律師，甚至從未與律師有過接

觸，所以無從憑經驗判斷，哪個律師具有足夠的能力？收費多少才合理？然而一旦

遇上糾紛，必須聘任律師時，卻不得不試用看看。而判決的結果雖有審級制度以供

救濟，惟不僅判決有其法定效果，從起訴開始所為訴之聲明、事實主張，及訴訟程

序進行中各種攻擊防禦方法，例如：自認、捨棄、認諾、甚至爭點之整理…等，亦

均有其法定效果，不得任意變更、追加之。  

正因為訴訟結果是不可逆的，所以聘任律師往往僅是一次性的消費行為，一般

人對律師服務這種一次性的消費行為，不僅缺少經驗，也欠缺相關資訊，無從對律

師服務品質及價格具有基本認知。

律師的資格雖有國家考試制度、檢覈制度及懲戒制度…等加以把關，惟時代

進步，一日千里，糾紛種類繁多，犯罪類型多變，律師究非萬能，各有其精通之領

域範疇；而律師的收費情形，也是決定選聘與否的重要因素，律師收費市場價格相

當紊亂，各地律師公會雖於律師公會章程中制定律師收費之標準，然該標準範圍甚

廣，為一上限之規範，與實務收費落差甚大，僅供參考而已。

尤其，當一般人突然遇到法律糾紛，往往心急如焚，稍有不慎即有可能雇用到

專業能力不足、收費過高、不負責或不道德的律師，不但未能有效排解紛爭，更多

花了冤枉錢，遭遇屋漏偏逢連夜雨之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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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國大陸《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之立法背景

有鑑於大陸律師界收費紊亂等問題屢禁不止，為避免消費者吃虧上當，其政府

相關部門制定如下法令：

一、  司法部、財政部、國家物價局於1990年3月7日頒《律師業務收費標準》，

以法律介入管制。

二、  1 9 9 7年國家計委、司法部制定《律師服務收費管理暫行辦法》，對律師

收費進行原則性規定，將律師收費分為律師服務費及其他費用二種，前者

是律師提供專業服務所獲取的報酬，視案件之繁簡、耗時之長短及當事人

的經濟能力而定；後者是律師工作中所支付的合理必要費用，如鑑定費、

公證費、異地辦案差旅費及代辦代付費用（如裁判費）等，則由委託人另

行支付。關於律師服務費的收費方式，有計件收費、按標的金額比例收費

及計時收費三種，原則上不涉及財產關係的計件收費，涉及財產關係的，

按標的比例收費，擔任法律顧問、提供非訴訟法律服務及解答有關法律的

詢問、代寫訴訟文書和其他文書三者可以計時收費。至於支付方式，可以

在簽訂委託合同時預繳全部或部分費用，亦可雙方協商在委託期間分期交

納，如果委託人事前繳費確有困難的，亦可協商事後收取。

三、  而 1 9 9 8年 5月起施行的《價格法》雖規定需要實行政府指導價或政府定

價，該規範的五項內容中，並不包括律師收費。

四、  嗣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司法部等部門，按照中央部署和科學發展觀的要

求，對1997年原國家計委、司法部聯合印發的《律師服務收費管理暫行辦

法》做了諸多修訂，於2 0 0 6年4月1 9日發《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自

2 0 0 6年1 2月1日起執行）。該辦法凸顯便民利民的特點，要求律師事務所

加強內部管理，降低服務成本，為委託人提供方便優質的法律服務；要求

政府制定律師服務收費標準時，考慮群眾的承受能力，廣泛聽取社會各方

面意見，必要時可以實行聽證；適應律師現階段律師服務業發展之要求，

適當調整律師服務收費的定價權限和定價範圍；要求律師事務所嚴格履行

法律援助義務，對經濟確有困難、但不符合法律援助範圍的公民，可以減

收或免收律師服務費；且嚴格規範律師事務所的收費程序和收費行為，要

求律師事務所公示《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和收費標準等訊息，以接受

社會監督；更明令禁止婚姻、繼承等民事案件、刑事訴訟案件和行政訴訟

08ｪkｫﾟ2-､､ｰ熙jｳｰ｡mｫﾟｮvｪAｰﾈｦｬｶOｺﾞｲzｿ・k｡nｲLｪR.indd   69 2006/7/11   ､W､ﾈ 10:07:32



70

展 望 與 探 索 第 4卷第 7期 95 年 7 月

案件等實行風險代理收費；且律師事務所除按規定收取律師服務費和代委

託人支付的異地辦案差旅費用等外，不得以任何名義向委託人收取其他費

用；並完善律師收費爭議解決機制，加強對律師及律師事務所違反執業紀

律和執業道德胡亂收費加強監督。

參、中國大陸《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概述

一、根據《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律師服務收費將實行政府指導價和市場調

節價相結合的管理方式

蔄辦法明定代理民事訴訟案件、代理行政訴訟案件、代理國家賠償案件、為刑事

案件嫌犯提供法律諮詢、代理申訴和控告、申請取保候審、擔任被告人的辯護

人或自訴人、擔任被害人的訴訟代理人及代理各類訴訟案件的申訴等9種法律

服務必須實行政府指導價。政府指導價由各省級價格主管部門會同司法行政部

門制定。（見前開辦法第5條及第6條）

蔅除前開9種法律服務外，其他法律服務的收費則實行市場調節價（見前開辦法

第5條）。市場調節價，由律師事務所與委託人協商確定。協商律師服務收費

則應考慮：耗費的工作時間、法律事務的難易程度、委託人的承受能力、律師

可能承擔的風險和責任、律師的社會信譽和工作水準等因素（見前開辦法第9

條）

二、收費方式則採計件收費、按標的額比例收費和計時收費等三種收費方式

蔄該辦法第10條明定律師服務收費可以根據不同的服務內容，採取計件收費、按

標的額比例收費和計時收費等方式。計件收費一般適用於不涉及財產關係的法

律事務；按標的額比例收費適用於涉及財產關係的法律事務；計時收費可適用

於全部法律事務。

蔅且對於刑事訴訟案件、行政訴訟案件、國家賠償案件以及群體性訴訟案件，及

請求給予社會保險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扶

養費、撫恤金、救濟金、工傷賠償，請求支付勞動報酬等婚姻繼承等民事案件

禁止實行風險代理收費。並規定實行風險代理收費，最高收費金額不得高於收

費合同約定標的額的30％。（見前開辦法第11條、第12條及第1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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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我國律師收費標準相關規定

為避免價格上的惡性競爭，各個地方的律師公會都定有約束會員的收費標準。

以臺北律師公會的收費標準來看，跟律師 1個小時的談話費可以高達 1萬餘元新臺

幣，實務上1小時談話費通常亦在3 ,000元以上。而訴訟案件及非訟案件，國內大型

事務所多半採與歐美國家的大事務所相同之按時計費方式，且依律師、法務助理、

行政人員及其資深程度，分層計時收費；小型事務所則大多按件計價，通常一個審

級收費從5至7萬元起跳，視案情的複雜性、難易度、標的金額之高低及所耗費的時

間而增加之，並不固定。以《臺北律師公會章程》所定收費標準來看：

第29條規定：

會員受當事人之委託，辦理訴訟案件及其他法律事件，收受酬金得參考左列三

種方式及標準，以契約定之。

（甲）分收酬金

1 .討論案情每小時 8 , 0 0 0元以下，但案情複雜或特殊者，得酌增至 1萬 2 , 0 0 0

元。

2.到法院抄印文件或接見監禁人或羈押人，1萬2,000元以下。

3.撰擬函件2萬元以下。

4.出具專供委託參考之意見書及其他文件，每件8萬元以下。

5.出庭費每次2萬元以下。

6.各審書狀每件5萬元以下。

7.調查證據每件5萬元以下。

8 .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管轄境外，辦理當事人委託事項者，除依各該款之標準

外，得酌增加50％。

（乙）總收酬金

1 .辦理民事案件第一第二第三審收受酬金總額，每審宜50萬元以下，如訴訟標

的金額或價額在5 0 0萬元以上者，其酬金得增加之，但所增加之金額每審不

宜逾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3％。

　　　辦理民事調解事件、民事執行事件、民事抗告事件，各比照民事各審總

收受酬金標準收費。

2 .民事非財產權之訴訟，每審宜 5 0萬元以下，但案情重大者，其酬金得增加

之，但每審所增加之金額不宜逾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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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理刑事案件第一第二第三審收受酬金總額，每審宜新50萬元以下，如案情

重大或複雜者，酬金得增加之，但每審所增加之金額不宜逾75萬元。

4.辦理刑事非常上訴案件，比照前款第三審總收酬金標準收費。

5.辦理民、刑事再審案件，比照第一、三款收費標準。

（丙）按時計算酬金

按工作時數計算酬金者，每小時收費宜8 , 0 0 0元以下，但案情複雜或特殊者，

得酌增至1萬2,000元。

第30條

辦理非訟事件及行政訴訟者，其收費標準比照前條民事事件部分。

辦理偵查中案件收費標準，比照前條刑事案件部分。

第31條

會員辦理平民法律扶助事宜及各級法院指定辯護之案件均不得收受酬金。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律師倫理規範》則規定：

第35條

 律師應對於委任人明示其酬金及計算方法。律師不得就家事或刑事案件之裁　

判結果約定後酬。

第36條

 律師不得就其經辦案件之標的中獲取金錢利益，亦不得就尚未終結之訴訟案　

件直接或間接受讓系爭標的物。

第49條

 律師違反本規範，由所屬律師公會審議，按左列方法處置之：一、勸告。　　

二、告誡。  三、情節重大者，送請相關機關處理。

《律師法》亦明定：

第34條

律師不得受讓當事人間受讓之權利。

第37條

 律師不得違背法令、律師規範或律師公會章程，要求期約或收受任何額外之　

酬金。

第39條

律師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付懲戒：

一、  有違反第20條第3項、第21條、第22條、第24條、第26條、第28條至第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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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行為者。

二、有犯罪之行為，經判刑確定者。但因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三、有違背律師倫理規範或律師公會章程之行為，情節重大者。

伍、  中國大陸《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與我國《律師服
務收費標準》相關規定之比較

一、收費方式

《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採行計件收費、按標的額比例收費和計時收費等三

種收費方式；《臺北律師公會章程則》區分為依單次服務項目分收、計件總收及按

時計算酬金三種收費方式。

二、收費標準

蔄《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採實行政府指導價和市場調節價相結合的管理方

式，對關係到廣大公民基本人身、民主權利的律師服務實行政府指導價，以能

夠保證平民和低收入的階層也能打得起官司，以強化律師的社會責任；我國並

無類此公訂價格之規定。

蔅又《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就實行市場調節價者，並無最高收費標準之規

定，我國律師公會章程則定有收費上限之規範。

蔆而不論兩岸均有禁止實行風險代理收費之規定：《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禁

止實行風險代理收費之案件類型較廣，刑事訴訟案件、行政訴訟案件、國家

賠償案件以及群體性訴訟案件一律禁止實行風險代理收費。就涉及財產關係的

民事案件，委託人被告知政府指導價後仍要求實行風險代理時，律師事務所雖

可實行風險代理收費，但婚姻、繼承案件；請求給予社會保險待遇或者最低生

活保障待遇的；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扶養費、撫恤金、救濟金、工傷賠

償的；請求支付勞動報酬等，亦均禁止實行風險代理收費。我國則僅禁止就家

事或刑事案件之裁判結果約定後酬《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律師倫理規

範》第35條及第37條分別規定：律師不得就家事或刑事案件之裁判結果約定後

酬；律師不得違背法令、律師規範或律師公會章程，要求期約或收受任何額外

之酬金。

蔇此外，《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並規定實行風險代理收費，最高收費金額不

得高於收費合同約定標的額的 3 0％，我國就後酬金之比例部分則無相關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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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民法律服務

《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第4條規定：律師事務所應當接受指派承辦法律援

助案件。辦理法律援助案件不得向受援人收取任何費用。對於經濟確有困難，但不

符合法律援助範圍的公民，律師事務所可以酌情減收或免收律師服務費。《中華民

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律師倫理規範》第9條則規定：律師應參與平民法律服務，或

從事其他公益活動，以普及法律服務。第31條亦明訂：會員辦理平民法律扶助事宜

及各級法院指定辯護之案件均不得收受酬金。

四、處罰

《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對於採取分解收費項目、重複收費、擴大範圍等

方式變相提高收費標準的律師事務所及律師，規定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依照《價格

法》和《價格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規定》實施行政處罰（第26條）；對於違反律師事

務所統一接受委託、收費、代支費用和差旅費及簽訂合同等相關規定，及不依規定

提供預收差旅費用概算、不開具收費合法票據、不提交代交費用與差旅費的有效憑

證等，與違反律師執業紀律和職業道德的律師事務所與律師，則由司法行政部門依

照《律師法》以及《律師和律師事務所違法行為處罰辦法》實施行政處罰（第 2 7

條）。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律師倫理規範》第35條規定，律師應對於委任

人明示其酬金及計算方法。律師不得就家事或刑事案件之裁判結果約定後酬；同規

範第49條明定，律師違反本規範，由所屬律師公會審議，情節重大者，送請相關機

關處理。《律師法》第39條亦規定，有違背法令、律師規範或律師公會章程，要求

期約或收受任何額外之酬金，或違背律師倫理規範或律師公會章程之行為，情節重

大者，應付懲戒。

陸、法之善者，在於執法之人

在一片叫好聲中，中國大陸《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正式發布，然而，該辦

法對於規範律師服務收費行為，維護委託人和律師事務所的合法權益，是否能如預

期般起積極作用呢？

其實，律師所受的專業法律訓練、過去工作之經歷、執業之經驗，對各門行

業的專業知識及學習能力，對案情的分析及邏輯推理能力，臨場機智反應，工作態

度、敬業精神、是非道德觀念，甚至關懷當事人與否，都是選聘律師時要注意的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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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因其提供之服務各有不同，收費標準自難一致，很難以法令限定之。

若以政府指導價收費，就會有不同工卻同酬的情況，對案情較為複雜或委託人

較難溝通，處理該案件耗費時間較多者，更可能會面臨找不到律師接案之窘態；至

於市場調節價，雖規定協商收費時應考慮耗費的工作時間、法律事務的難易程度、

委託人的承受能力、律師可能承擔的風險和責任及律師的社會信譽和工作水準等，

惟前開因素本即律師接案收費時據以衡量判斷之標準，實無庸以法令明定之。

至於該辦法關於委託、收費合同之簽訂，及代支費用、差旅費用憑證之留存…

等規定，若可落實執行，當有助於收費之透明化。

一般人找律師，不外乎透過親友介紹、報章媒體或相關司法案件之報導…等，

其實，絕對不是名氣大的律師或大型律師事務所就比較好，忙於曝光、應酬，無暇

辦案者比比皆是。總之，選聘律師前多與律師討論溝通；委託期間要隨時與律師聯

繫，了解案件進度發展、要求提供閱覽卷證…等，並配合律師蒐集證據資料，與律

師交換意見，才能有效督促律師認真辦案，保障自己的權利。

08ｪkｫﾟ2-､､ｰ熙jｳｰ｡mｫﾟｮvｪAｰﾈｦｬｶOｺﾞｲzｿ・k｡nｲLｪR.indd   75 2006/7/11   ､W､ﾈ 10:07:33


